合同编号：NK-2026-   

绿 海 大 厦
房 物

屋 业

租 服

赁 务

合

同

海南农垦机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大厦管理处电话：31665057

资产管理处电话：32888353

绿海大厦房屋租赁、物业服务合同

出租方（以下简称甲方）：海南农垦机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承租方（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法规，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甲、乙双方达成如下合同：

第一条  甲方将位于海口市海垦路13号绿海大厦104号商铺，物业面积（含公摊）共281.56平方米的场地租赁给乙方使用。

第二条  租赁期限为  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合同期满，如乙方需继续租用的，应当在合同期满前一个月书面提出续约的要求，经甲方同意，双方继续重新签订合同；乙方不再续约的，应在合同期届满前一个月书面通知甲方，双方办理相关费用结清，并办理退房手续，如不办理退房手续，相关租金、物业管理费、中央空调费、电费等费用继续收取。

第三条  租金及物业相关费用。

1、房屋租赁单价为52.5元/m2/月，租赁房屋租金：¥     元/㎡/月。年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      元），其中不含税金额：¥      元，税费：¥      元，税率为5%，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物业管理费单价7.81元/m2/月，每月物业管理费：¥     元/月。年物业管理费总额为人民币      （¥     元），其中不含税金额：¥     元，税费：¥      元，税率为6%，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物业费每年比上一年度上调5%,直至与市场持平。

3、中央空调费：按开启月份计算18.34元/㎡/月(不开启月份不收空调费)，每月中央空调费：¥   元/月。7个月中央空调费总额为人民币   元（¥    元），其中不含税金额：¥    元，税费：¥    元，税率为13%，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绿海大厦采用中央空调供冷，原则上不允许私自装设空调。供冷月份为每年4月至10月并按照当年气候以实际开启时间计算。中央空调每周按工作日开机 5 天，每日开机时间为7:30—17：30。如乙方在休息日内加班需要空调供应时，甲方应给予支持，费用按时计取500元/小时。

3、电费： 1.15元/度，每月按照乙方租房所在楼层总电量乘以乙方使用房屋面积占所在楼层总面积的比例进行分摊交纳。如政府调整用电价格，甲方可依此对电费作相应调整。

4、水费： 5.36元/吨，每月按照乙方租房所在楼层总用水量乘以乙方使用房屋面积占所在楼层总面积的比例进行分摊缴纳。如政府调整用水价格，甲方可依此对水费作相应调整。

第四条  房屋押金。

乙方须按3个月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押金      元，甲方在租赁期满，乙方缴清所有租金及物业管理费、中央空调费、电费等费用后5个工作日内将押金（不计息）退还乙方。

第五条 缴费时间

签订合同3日内，乙方应全额支付押金及第一个月的房屋租金，之后应在每月末25日前支付下一个月的房屋租金（转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如不按期交纳费用，每超过一日，按欠交金额的千分之一收取违约金；若连续2个月不交租金、物业费、电费、中央空调费等费用视为违约，甲方有权收回乙方租赁的房屋，租金押金不予退还或对乙方仅未交物业费、电费、中央空调费的，停止提供物业服务（含供电等）。

物业管理费、中央空调费、电费等费用按月支付，乙方收到收费通知单据后于每月15日前支付上月所发生费用。

甲方收到乙方支付各项费用后，3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供正式发票。

第六条  甲方权利与义务：

1、按约定收取房屋租金、物业管理等费用。

2、负责大厦共用设施设备的运行、维修、养护和管理。

3、负责大厦共用部位(本楼层）的清洁卫生，垃圾的收集、清运及雨、污水管道的疏通。

4、公共秩序维护、安全防范等事项的协助管理。

5、甲方应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将房屋交付乙方使用。

6、甲方不得擅自调换乙方所租房屋。

第七条 乙方权利与义务：

1、乙方应按时足额交纳房屋租金、物管费等约定费用。

2、乙方必须保证房屋在使用过程中的行为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消防安全、劳动卫生等标准。并遵守绿海大厦的各项管理规定，维护大厦良好的办公环境和工作秩序。

3、乙方应当爱护并合理使用所房屋及其设施，不得擅自拆改、破坏房屋结构及其附属设备、设施；如确需变动，必须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后方能更改，并不得影响毗邻房屋的使用和安全，发生的费用由乙方自理。 

4、乙方不得损坏房屋内的装修及各种设施、设备。 

5、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转租、转借、调换所使用的房屋。租赁房屋作为办公用途，乙方不得擅自改变所使用房屋的性质，不得将所使用房屋作为生产、加工等场所。

6、乙方应在合同期届满时及时将房屋及其附属设施恢复原状并以良好再使用状态归还甲方。 

7、乙方不得利用所使用房屋进行非法活动，不得进行有损甲方利益，其他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利益以及会对大楼产生不良影响的其他活动。 

8、乙方应负责所使用房屋的消防管理并积极配合大厦物业管理部对公用部分的消防管理。

9、为了保证整个大楼消防设施和中央空调风机盘管的安装质量，本大楼的消防设施和中央空调风机盘管由指定的公司安装。乙方二次装修时，必须经报甲方批准同意后方可实施。若改动消防、空调系统时，由甲方指定公司负责安装改造，相关费用由乙方负责。

第八条 如需提前解除合同，双方商定后签订书面解除合同，未经协商一致终止本合同的，应向对方支付3万元的违约金。

第九条 因下列情形之一，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书面通知乙方迁离，收回房屋，并有权要求乙方付清所有欠款。

1、乙方拖欠房租或物业管理等费用达二个月以上；

2、乙方欠款总额达2万元以上(含2万元)；

3、未经甲方同意及有关部门批准，乙方擅自改变用途的；

4、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及有关部门批准，乙方自行进行装修的；

5、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将办公房屋转让、转借给第三方的（与第三方共用的视为转借）。

第十条 租赁期间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损失，甲、乙双方均不负任何责任。如乙方因故意或过失造成甲方财产损失，乙方应赔偿甲方一切损失，甲方亦可先行从押金中抵扣。
第十一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签订补充合同。如遇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协商处理。如协调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向租赁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在租赁期间，租赁房屋内发生的任何人身伤亡、损害或财产灭失、损毁的，概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三条 本合同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持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以下为签署页，无正文）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备注：

账户名称：海南农垦机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农行垦区支行

银行账号:21163001040007867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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